[bookmark: _Toc22935]附件1：鄂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各工作组职责分工一览表
	序号
	名称
	牵头部门
	参与部门
	主要职责

	1
	综合协调组
	市应急管理局
	市委宣传部、鄂州军分区、市发改委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等
	指导、协调各专项工作组的工作；负责与各区政府的工作衔接；指导各成员单位开展应急工作。

	2
	抢险救援组
	鄂州军分区、市应急管理局
	武警鄂州支队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等
	统筹配置抢险救援力量，划分责任边界；调动救援队伍及装备，协调救援队伍之间的衔接与配合；搜救被困受伤人员，组织救援人员和物资的紧急运送，组织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、排危等工作。

	3
	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组
	市卫生健康委
	市民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公安局等
	整合、紧急调配医学救援队伍、药械、车辆等医疗卫生资源；开展灾区伤员医疗救治、卫生防疫和群众安置点医疗卫生服务及心理援助；实施饮用水卫生监测监管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，预防控制传染病及疫情暴发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；处置遇难人员遗体，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防控。

	4
	灾情监测与评估组
	市应急管理局
	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利和湖泊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气象局、湖北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鄂州支队等
	开展灾区范围、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破坏程度、人员伤亡数量等调查，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估；加强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，一旦发生险情及时组织疏散群众；加强河湖水质监测和危险化学品等污染物防控，保障灾区水库安全和饮用水源安全；及时提供灾区天气监测、预警、预报信息。

	5
	群众生活保障组
	市应急管理局
	市民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等
	制定和实施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及相应资金物资保障措施；做好灾民紧急转移安置；组织筹集、调用和发放灾区生活必需品。

	6
	基础设施抢修组
	市发展改革委
	[bookmark: _GoBack]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更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和湖泊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城管委、鄂州供电公司、鄂州火车站等
	组织铁路、公路、桥梁、隧道等交通设施和供电、供水、供气、通信、水利、电力等基础设施抢修维护。

	7
	社会治安组
	市公安局
	武警鄂州支队等
	灾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，严密防范、严厉打击趁机进行盗窃、抢劫、哄抢救灾物资、以赈灾募捐名义诈骗敛取不义之财、借机传播各种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活动；维护社会治安，维护交通秩序；加强对党政机关、要害部门、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单位、储备仓库、监狱等重要场所的警戒。

	8
	新闻舆情组
	市委宣传部
	市教育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应急管理局等
	及时发布灾情和救灾信息；组织宣传报道和舆情收集研判，正确引导国内外舆论；负责对媒体和记者的管理。




